
附件1-9-

出国（境）反间谍安全防范承诺书


通过参加此次行前反间谍安全防范教育培训，我已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等法律法规，了解公民在国（境）外期间安全防范注意事项，知悉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和团组规章制度，服从团组管理；严格遵守请销假制度，未经批准不单独外出；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二、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反奸防谍规章制度。未经批准不携带任何涉密资料、设备和载体出国；不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存储、处理涉密或敏感信息；不使用手机谈论涉密事项；不在无保密条件的场所谈论涉密事项。
三、严格遵守生活纪律，不进入涉黄、涉赌、涉毒等场所。
四、如遇到境外组织和个人对本人或其他出访人员进行盘查、纠缠、威胁、策反、资助、非官方馈赠等情况，及时向团长报告，并在回国后及时向派出单位和国家安全机关报告，绝不隐瞒事关国家安全的情况或事项。
五、积极配合国家安全机关或派出单位的回访工作。
六、若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

涉密岗位和级别

护照号码

出国目的



团组名称

前往国家
（地区）

出国（境）情况
国（境）外停留时间：
团组其他人员：
国（境）外行程：
时间
地点
事项









回访调查
1
办理签证的过程是否顺利？
A是
B否
2
办理签证的过程中是否接到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电话？
A是
B否
3
办理签证的过程中是否接受过外方的查访？
A是
B否
4
通知面试时外方是否对你提过异常要求？
A是
B否
5
面试时签证官是否提问敏感话题？
A是
B否
6
签证官提出过不合常规或其他苛刻要求吗？
A是
B否
7
我方人员是否有被海关或其他执法部门盘查、骚扰、查验行李，以及托运行李被翻动等情况？
A是
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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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编号：
出国（境）人员回访记录表

（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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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方人员是否有与外方人员交往密切的情况？
	A是
	B否

	9
	是否有按照对方要求，将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放到对方指定区域的情况？
	A是
	B否

	10
	外方是否有了解与我出访任务无关的涉我情况？
	A是
	B否

	11
	我方人员是否有接受外方馈赠贵重礼品的情况？
	A是
	B否

	12
	外方是否安排了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娱乐活动？
	A是
	B否

	13
	我方人员是否有进入涉黄、涉赌、涉毒等场所的情况？
	A是
	B否

	14
	我方人员是否有情绪异常、消费异常的情况？
	A是
	B否

	15
	我方人员是否有脱团私自活动、晚归、夜不归宿等情况？
	A是
	B否

	16
	住宿、就餐、会谈时是否有发现被窃听、窃照的情况？
	A是
	B否

	17
	行李、电脑、手机等个人物品是否有被私下翻动、检查的情况？
	A是
	B否

	18
	是否发生国（境）外组织或个人主动与我方人员接触、攀谈的情况？
	A是
	B否

	19
	出国（境）期间，我方人员是否有被执法部门约谈、查验护照、强行带离等情况？
	A是
	B否

	20
	出国（境）期间，是否发生过其他与我方人员安全相关的问题？
	A是
	B否

	21
	出国（境）期间是否有我方人员遗失个人证照的情况？
	A是
	B否

	22
	所在团组或成员是否按照原定计划按时回国（境）？
	A是
	B否

	23
	是否携带涉密文件、资料以及记录有涉密内容的便携式电脑或移动存储介质出国（境）？
	A是
	B否

	24
	在国（境）外的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所住酒店等场所是否谈论了秘密事项？
	A是
	B否

	25
	在国（境）外，工作中通过互联网发送的邮件内容是否涉及了秘密事宜？
	A是
	B否

	26
	在出国（境）期间，是否参与过宗教、邪教组织的活动，是否接受过相关资料？
	A是
	B否

	27
	是否向外国人、外籍人员提供了与此次公务活动无关的单位内部资料和涉密科研成果？
	A是
	B否

	28
	是否私自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
	A是
	B否

	29
	归国后是否接到过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电话？
	A是
	B否

	30
	归国后，是否有外方人员继续与我人员联系的情况？
	A是
	B否

	31
	出国（境）期间及归国后手机有无异常，如有无收到附链接的可疑短信，并要求点击等情况？
	A是
	B否

	32
	外方接待人员、陪同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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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与外方交流的主要情况？

	

	34
	与当地华人华侨接触、交往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人承诺，以上填写均符合实际，没有隐瞒。

被访谈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反间谍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间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敌对组织、间谍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予追究。”

